
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不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 

独 立 意 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独立董

事工作制度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

行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

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参加了 2017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

十六次会议，我们认真审议了《关于不再继续推进向北京德宝恒生贸

易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河南德宝恒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

100%股权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》，就不再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

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鉴于目前国内证券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，且与交易对方就

重组调整方案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，基于审慎判断，综合考虑各种

情况后不再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，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

活动产生影响，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

情形。 

2、董事会审议本次议案的程序合法、合规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

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 

3、同意不再继续推进向北京德宝恒生贸易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

买其持有的河南德宝恒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%股权重大资产重组

的事项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

于不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意见》的签署页） 

 

 

独立董事（签名）： 

 

 

 

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

 

 

 

 


